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及有關事宜 
 
 
引言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有關 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的主

要統計數字，以及政府就一位立法會議員提出有關立法會議員在

立法會選舉後，使用載於選民登記冊上的個人資料及選民的電郵

地址以聯絡他們的選民的建議的意見。 
 
 
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 
 
2. 在 2013 年 5 月 16 日的選民登記限期之後，選舉事務

處於6月14日發表了2013年臨時選民登記冊及遭剔除者名單1供

公眾查閱。有關公報載於附件一。曾更改住址或其他登記資料的

登記選民已獲提醒於 6 月 29 日前應盡公民責任，通知選舉事務

處以更新他們的記錄。正式選民登記冊將於 7 月 25 日或之前發

表。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的主要統計數字及一些觀察載於下

文。 
 
 
地方選區 
 
新登記選民 
 
3. 2013年臨時選民登記冊載有約 347萬名地方選區已登

記選民， 登記率為 73.1%。當中，約 56 000 名是新登記的選民。

約有 53 000 名選民擬於正式選民登記冊中被剔除，其中約 25 000
名選民已離世，及約 28 000 名選民未有就選舉事務處的查訊信

件更新或確定他們最新的住址。相比 2012 年正式選民登記冊，

共有超過 3 000 名選民的淨增加。 

                                                        
1  遭剔除者名單中載有已離世及未有就選舉事務處的查訊信件更新或確定他們最新的住址

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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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的登記率較過去 2011 年

（75.6%）及 2012 年（73.6%）的選舉年稍低，此情況與早前於

主要選舉周期後的非選舉年所出現整體的登記率輕微下跌的情

況相符。例如，此 73.1%的臨時登記率分別與 2009 年的 72.1%
及 2010 年的 73.2%相若。根據以往經驗，因未有選舉以提升市

民登記為選民的意欲，非選舉年的整體登記率通常較選舉年的比

率為低。  
 
不同年齡組別登記率 
 
5. 當局於 2013 年選民登記運動的其中一個目標為吸引

年輕人登記為選民。為此，除透過傳統的渠道，選舉事務處繼續

透過社交媒體向公眾發放有關選民登記的訊息以接觸年輕人。例

如，透過放置閃動的橫幅廣告於一些年輕人經常遊覽的網站2。    
 
6. 經多年來的宣傳工作，18 至 30 歲的合資格的年輕人

的登記率已由 2007 年的 50.7%穩定上升至近年選民登記周期的

60%。雖然此年齡組別於 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的登記率輕微

下降至 59.2%，與 2012 年（61.2%）及 2011 年（60.0%）的數字

相若。 
 
7. 其他年齡組別的登記率平均超過 75%，並相對平穩。

2013 年立法會選區及區議會選區的已登記選民按年齡組別劃分

的年齡及性別分佈的詳情載於附件二的圖表內。  
 
取消選民登記 
 
8. 於 2012 年實施優化選民登記的查核及改善措施後，

要求刪除選民記錄的已登記選民數字相比早前選舉年及非選舉

年為高。該數字由 2011 年的 190 名選民急速上升至 2012 年的

1 900 名。於 2013 年，此數字降至約 470 名，但仍分別較 2009
年的 210 名及 2010 年的 190 名高出超過兩倍。   
 

                                                        
2  有關選舉事務處於 2013 年選民登記運動中宣傳工作的詳情，詳參閱文件「2013 年選民登

記」〔立法會 CB(2)768/12-13(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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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登記選民在要求刪除選民記錄時並沒有法律要求

向選舉事務處披露他們的原因。據我們了解，其中一個原因為優

化查核措施為已登記選民帶來不便。在選舉法例所要求的查訊程

序下，這些不便很大程度上是不能避免的。選舉事務處在實施這

些優化查核措施時已採取較謹慎的處理方法，盡量避免為已登記

選民及他們的家屬帶來太多不便。由於選民登記是屬自願性質，

我們認為這些措施某程度上已影響合資格人士登記為選民及已

登記選民保留他們的登記狀況的意欲。 
 
更新登記資料 
 
10. 與新登記的情況相若，緊接主要選舉周期的非選舉年

中的更新登記資料申請數目一般是較少的。加上於 2011 年及

2012 年的選舉周期中已處理了超過 610 000 宗更新申請，我們並

不預見今年會有大量更新申請。直至 2013 年 6 月 29 日為止，選

舉事務處收到約 113 000 宗由已登記選民提出更新登記資料的申

請。此數字與 2009 年及 2010 年每年約 100 000 宗的數字相若。  
 
11. 為針對已登記選民經常於搬遷後忘記更新資料的情

況，選舉事務處會繼續於往後的選民登記運動加強宣傳，以鼓勵

已登記選民適時更新他們的登記資料。  
 
功能界別 
 
傳統功能界別 
 
12. 在 2013 年傳統功能界別的臨時選民登記冊中，已登

記選民的數字約為 238 000，其中約 1 000 名為新登記選民，及

約有 1 400 名選民改登記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另一方面，

約有 2 300 名選民被納入遭剔除者名單3。結果，相比 2012 年的

正式選民登記冊，2013 年的臨時選民登記冊中的傳統功能界別

已登記選民數目約有 2 800 名選民的淨減少。  
 

                                                        
3  有關遭剔除者名單的詳情，詳參閱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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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13. 在 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

別的已登記選民約有 322 萬人，較 2012 年正式選民登記冊少約

250 名選民。在這 322 萬名選民中，約有 50 500 名是新登記的地

方選區選民，800 名為申請登記為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民

的 2012 年正式選民登記冊地方選區選民，及約 1 400 名由其他

功能界別轉至的 2012 年正式選民登記冊選民。此外，在 2013 年

臨時選民登記冊中，有約 50 400 名選民被納入遭剔除者名單4，

另有約 2 000 名於 2012 年正式選民登記冊中屬區議會（第二）

功能界別的地方選區選民決定不再在此功能界別登記，及有約

200 名轉至其他功能界別的選民。 
 
14. 2013 年功能界別選民分佈（不包括區議會（第二）功

能界別）的表列載於附件三。其他統計資料可在選民登記網站

www.voterregistration.gov.hk 找到。 
 
選民登記冊的用途 
 
15. 於 2013 年 6 月 5 日發出的信件中，〔立法會 
CB(2)1340/12-13(01)號文件〕，有一位立法會議員提出現任立法

會議員在立法會選舉後使用載於選民登記冊上的資料及選民的

電郵地址作聯絡他們的選民的事宜，並要求政府考慮向選民發出

立法會議員的工作報告的電子版本以節省紙張及印刷／郵寄費

用。該信件轉交至政制事務委員會（“委員會”）跟進。類似的

選民登記冊的擬議用途曾於 2007 年 11 月 19 日及 2008 年 2 月

18 日舉行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現行法例下選民登記冊的用途 
 
16. 選民登記冊載列所有已登記選民的全名及住址，而這

些資料的用途是由與選民登記有關的選舉法例規管。   
 

                                                        
4  有關遭剔除者名單的詳情，詳參閱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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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下相關的

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5，選舉登記主任可為任何與選舉有關的目

的提供選民登記冊的摘錄予他認為適當的人士。當提供該選民登

記冊的摘錄時，選舉登記主任須指明該摘錄可適用於的選舉。獲

提供該摘錄的人士不得將載於選民登記冊上的資料用於與指定

的選舉有關的目的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 
 
18. 有關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進一步指出為選舉有關的

目的以外的目的使用載錄於選民登記冊或其摘錄中的資料即屬

違法。違法的人士最高可被罰 5,000 港元及監禁 6 個月6.  
 
19. 就選民的電郵地址，此資料是選民以自願性質提供以

收取選舉中的選舉廣告，並不是選民登記冊的一部份。此資料是

由選舉事務處管有並會在選舉時提供予參選人以便聯絡選民。現

時約有 414 000 名選民，即 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中接近 12%
的選民，提供了他們的電郵地址予選舉事務處。 
 
20. 如選民登記申請表上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所述，申請

人所提供的資料會被選舉事務處用作「選民登記及選舉有關的用

途」。有關資料亦可能被提供予其他獲授權部門／組織／人士，

「按有關條例及／或附屬法例用作選民登記、選舉及所有相關的

用途」。  
 
21. 因電郵地址並非載於選民登記冊中的資料，其用途及

披露並不由相關的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所監管。然而，這些資料

是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及選舉事務處任何

有關資料使用及披露的適用私隱聲明監管。 
 
 

                                                        
5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立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選區）規例》（第 541A 章）第

21 條及《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規例》（第 541B 章）第 41 條。 
6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立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選區）規例》（第 541A 章）第

22(3)條及《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規例》（第 541B 章）第 4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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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意見 
 
22. 當局對此事宜的意見曾載於一份於 2007 年 11 月遞交

予委員會的文件〔立法會 CB(2)338/07-08(05)號文件〕。政府並分

別於 2007 年 11 月 19 日及 2008 年 2 月 18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向

委員解釋。   
 
23. 當局理解立法會議員與他們的選民保持恆常聯絡，讓

選民了解他們的工作的重要性。其實，當局一直向立法會議員提

供資源以協助他們聯絡其選民以及便利議員工作。例如，每年立

法會議員可按發還款項方式獲得 217 萬元以支付他們因立法會

職務而產生的營運開支。這些可發還款項的開支項目包括，但不

只限於，印刷有關立法會事務的通訊，通訊費用（包括寄出大量

相同郵件的費用、互聯網、電話及傳真費用）、網站開支、宣傳

事項（包括於執行立法會工作時用以宣傳議員的網站、社交網站

及電郵地址的事項）、秘書支援／工作人員及辦公地方的開支（包

括租金、差餉、地租、管理費及公用事業服務收費）等。 
  
24. 總括而言，在考慮放寬立法會議員使用選民登記冊的

用途及提供選民的電郵地址予立法會議員作非與選舉有關的用

途的建議時，我們應充份考慮有關的法律規範，包括選民個人資

料及私隱的保障，以及維護選舉公平、公開和公正的政策承諾。  
 
維護選舉公平、公開和公正 
 
25. 如我們容許立法會議員為非與選舉有關目的使用載

於選民登記冊上的資料及選民的電郵地址，我們需如上文第 17
段及 18 段所述，修改現時的法例條文。與此同時，我們亦需正

視一些有興趣在未來選舉競逐議席的人士可能提出的關注，他們

或會要求取得同樣的個人資料及聯絡方法以便利他們早日聯絡

選民。否則，可能會有人投訴這專屬的「便利」不恰當地對現任

立法會議員提供了特別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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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上文第 23 段所述，現任立法會議員已獲得資源以

便利他們的工作及與他們的選民溝通。所以當局在考慮任何有機

會被視為向現任立法會議員提供更多有利條件，有機會影響選舉

的公平性的任何額外安排時，必須小心地取得平衡。  
 
保護選民的個人資料及私隱 
 
27. 上文第 17 段及 18 段所述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的有關

條文旨在於兩個基本考慮中取得平衡。第一個基本考慮為向有關

方面（例如參選人及支持他們的政治團體或政黨）提供選民的基

本資料以便利他們計劃及進行與選舉有關的活動的需要；另一個

基本考慮則為保護選民的個人資料及私隱的需要。    
 
28. 有關選舉事務處所管有的電郵地址，選民提供這些資

料的唯一目的是在選舉期間接收參選人的選舉廣告。在沒有選民

明確的同意下，為與收集有關資料目的以外的目的使用這些資料

是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29. 其實，選民已愈來愈關注於選舉拉票時他們的個人資

料的用途及參選人和其他第三者為非與選舉有關目的濫用他們

的個人資料的情況。因此，任何容許立法會議員使用載於選民登

記冊上選民的個人資料及他們的電郵地址作非與選舉有關的目

的的修例建議將會非常具爭議性，須要仔細考慮。我們亦應注意

這些改變可能對選民登記運動造成的負面影響。  
 
其他聯絡選民的電子途徑 
  
30. 除使用選民的電郵地址外，立法會議員一直有透過如

個人網頁或 Facebook 等有效的社交媒體與他們的選民聯絡。這

亦是一個節省紙張及印刷／郵寄費用的環保方法。此外，如上文

第 23 段所述，通訊費用、網站開支及宣傳事項全可獲發還費用。

其實，立法會網站上的立法會議員通訊錄載有立法會議員的個人

網站、電郵地址，以及辦公室地址及電話，公眾可易於取得有關

資料。因此，如選舉事務處未能為與非選舉有關目的提供選民的

電郵地址，立法會議員與他們的選民的日常溝通往來應不會受到

太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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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意見 
 
31. 現時規管選民登記冊的彙編及用途的條文是由選舉

管理委員會為進行選舉而訂立。有顧及此，當局已將委員於 2007
年 11 月及 2008 年 2 月所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中表達的意見轉交選

舉管理委員會作考慮。 
 
32. 選舉管理委員會留意到現時的選舉法例主要是為了

便利選舉的進行及監管而訂立。放寬現時選民登記冊上個人資料

的用途的限制建議與上述訂立法例的目的並沒有直接關係。因

此，這應是在與選舉有關範圍外，權衡所有有關的考慮和公眾意

見的政策事宜。然而，鑑於選民對他們個人資料的用途的關注不

斷提升，選舉管理委員會認為在考慮應否放寬現時的法定要求以

容許立法會議員使用載於選民登記冊上的個人資料時有需要謹

慎處理。在現時選民並沒有在登記為選民時為這些用途給予明確

的同意的情況下，這尤其重要。為此，我們應就選民私隱方面的

權利作適當的考慮，任何放寬要求的建議應事先得到廣泛的社會

共識。 
 
 
總結 
 
33. 請委員留意於上文第 3 至 14 段有關 2013 年臨時選民

登記冊的主要統計數字。  
 
34. 有關選民登記冊的用途，鑑於上文第 22 至 30 段中的

考慮，當局並不建議修訂法例以為非與選舉有關目的放寬選民登

記冊及選民電郵地址的用途的規定。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選舉事務處 
2013 年 7 月 
 
 
AN002b 



於 2013 年 6 月 14 日發表的新聞公報 –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遭剔除者名單今日發表供公眾查閱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遭剔除者名單今日（六月十四日）發

表，供公眾查閱至六月二十九日。 
 
  二一三年地方選區臨時選民登記冊載有約三百四十七萬

名選民，其中已計算約五萬六千名新登記選民，及扣減了遭剔除

者名單內約五萬三千名已離世或未有就選舉事務處發出的查訊

信更新住址的選民後，較去年淨增加超過三千人。 
 
  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除外）

載有約二十三萬八千名選民；其中已計算約一千名為新登記選

民，及扣減了遭剔除者名單內的選民則約有二千三百人及另外選

擇登記為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民約一千四百人。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載有約三百二十二萬名

選民；其中已計算約五萬一千名為新登記選民，由其他功能界別

選擇登記為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民約一千四百人，及扣減

了遭剔除者名單內的選民約五萬人。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說：「選舉事務處除收到新登記選民的申

請外，還收到約十萬名已登記選民更新其登記資料的申請。所有

已核實的選民登記和更新資料的申請，已顯示在相關的臨時選民

登記冊內。不再有資格登記成為選民的人士，將從有關的登記冊

內除名，其姓名會載列於遭剔除者名單內。」 
 
  「今年更新選民登記資料的法定限期為六月二十九日。已登

記選民如住址有更改，應盡公民責任，在限期前通知選舉事務

處，以便本處更新他們的記錄。」 
 
  任何人如已申請登記為選民，但未能在有關的登記冊內找到

其姓名；或發現其姓名被列入遭剔除者名單內；或發現其資料記

錄有誤，均可親自前往選舉事務處提出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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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如認為有某位已登記為選民的人士無資格登記，亦可

親自到選舉事務處提出反對。 
 
  發言人說：「提出申索或反對的限期為六月二十九日，審裁

官會按法例考慮申請者提出的證據作出裁決。」 
 
  提出申索或反對的指明表格可於選舉事務處（灣仔港灣道二

十五號海港中心十樓或灣仔愛群道三十二號愛群商業大廈十樓）

及各區民政事務處索取。表格亦可於選舉事務處網頁

（www.reo.gov.hk/ch/voter/application.htm）下載。 
 
  全套地方選區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臨

時選民登記冊將會放置於選舉事務處位於灣仔港灣道二十五號

海港中心十樓的辦事處，在辦公時間內（即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

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及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六時）供市民查閱。市

民亦可於星期一至五的辦公時間內前往各區民政事務處查閱登

記冊中與該區有關的部分。至於全套地方選區及區議會（第二）

功能界別遭剔除者名單，則可在選舉事務處位於海港中心的辦事

處及各區民政事務處查閱。 
 
  全套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除

外）、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以及相關的遭剔

除者名單，亦放置於選舉事務處位於海港中心和灣仔愛群道三十

二號愛群商業大廈十樓的辦事處，在辦公時間內（即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及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六時）供市民

查閱。市民亦可於星期一至五的辦公時間內前往中環、旺角、觀

塘、沙田和荃灣的民政事務處查閱。 
 
  市民亦可致電選舉事務處熱線（2891 1001），查詢其姓名是

否列入臨時選民登記冊或遭剔除者名單內。 
 
  有關臨時選民登記冊的更多統計資料可在選民登記網站

（www.voterregistration.gov.hk）查閱。 
 
  選舉事務處將於七月二十五日或之前發表正式選民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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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 
功能界別選民分佈 

 

 
功能界別名稱 

已登記為

選民的 
數目 

1 鄉議局  145 
2 漁農界  158 
3 保險界  130 
4 航運交通界  201 
5 教育界  91 582 
6 法律界  6 470 
7 會計界  25 129 
8 醫學界  10 820 
9 衞生服務界  37 335 

10 工程界  9 110 
11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6 797 
12 勞工界  646 
13 社會福利界  13 879 
14 地產及建造界  740 
15 旅遊界  1 336 
16 商界〔第一〕  935 
17 商界〔第二〕  1 668 
18 工業界〔第一〕  604 
19 工業界〔第二〕  825 
20 金融界  125 
21 金融服務界  594 
2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2 554 
23 進出口界  1 427 
24 紡織及製衣界  3 196 
25 批發及零售界  7 090 
26 資訊科技界  6 319 
27 飲食界  7 666 
28 區議會〔第一〕  411 

 總數   237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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